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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義鄉公所防災協作中心運作機制 

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24 日強韌計畫三方會議決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25 日強韌計畫第 1 次三方會議修正 

壹、前言 

一、 依據 

(一) 依據行政院 111 年 6 月 10 日院臺忠字第 1110013085 號函核定之「強韌臺灣大

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以下簡稱強韌計畫）辦理。 

(二) 依據內政部112 年 12 月 4 日內授消字第 11208272501 號函之「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災害協作中心運作指引」辦理。 

(三) 依據內政部 113 年 11 月 20 日內授消字第 11316055914 號函修正之「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防災協作中心運作指引」辦理。 

(四) 依據內政部 114 年 4 月 11 日內授消字第 11416014493 號函修正之「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防災協作中心運作指引」辦理。 

二、 緣起與目的 

防災協作中心(以下簡稱協作中心)籌組之目的，係為補足各鄉(鎮、市)公所(以下簡

稱公所)於大規模及複合型災害情境下之人力缺口、活絡運用防災士、綜整地區人力資

源及培力、建立災時人力統籌運用機制；原則應於各公所內部規劃合適運作空間， 

並請各公所建立「防災協作中心運作機制」，由公所作為運用單位，媒合在地合作夥伴設

立協作中心，輔導培訓協作中心副主任；邀請如轄區內社區發展協會、韌性社區、防災

士、在地志工、自主防災編組成員，以及居住地在轄內之志願者團體組織(如 NGO/NPO 

組織)成員參與等，由協作中心建立人力資料庫管理，並於平時進行訓練提升災害防救

知能；災時則透過功能編組以集中整合管理志工及志願者人力與物資等民間能量。 

貳、用詞定義 

一、 防災協作中心 

(一) 由公所層級建立之人力、物力資源整合與統籌運用機制，透過平時／災時任務

設定與執行，達到災時統籌人力物力等資源、補充地方政府人力缺口等目標。 

(二) 有鑑於人員調度與訓練強度，協作中心機制係為公所層級之民眾疏散撤離、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與營運及物資發放等行政庶務工作與人力支援；其支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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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不應涉及搜索、搜救等高度專業之災害現場作業任務。 

(三) 考量大規模災害之衝擊範圍多為廣域，各公所亦可以區域聯防協作形式共同

籌組協作中心，進行區域間之人力統籌調度運用。 

複數公所以區域聯防協作形式原則如下： 

1、 參與公所之產業經濟類型、人口結構及大規模災損推估等發展特性具備

相似性。 

2、 參與公所間滿足距離、運輸方式、替代道路方案等交通條件，具備易達

性與可及性。 

3、 參與公所間滿足其協作中心之服務範圍可達一定面積之條件。 

4、 參與公所間滿足至少一方為相對低災害潛勢條件，以確保協作中心之可

行性與運作成效。 

 5、 參與之公所應就運用單位、權責分工、任務範疇、功能編組、啟動機制，以及

災時人力物資統籌運用方式…等各項事宜進行協議。 

6、 參與之公所均需有各自之運作整備機制，並依照公所發展特性與實際需求彈性

調整，輪流主導演訓，以確保於大規模災害情境下各公所同開設協作中心之適

用性。 

二、 運用單位 

(一) 本機制所稱之「運用單位」，同《志願服務法》第三條第三款之「志願服務運

用單位」。 

(二) 原則以三義公所作為運用單位。 

(三) 如三義公所囿於人力、預算等限制，則可由公所邀請 

或委託平時合作並具備災害救援知能之志工團體組織（如志工團體組織、 

NGO／NPO 組織、駐地在區內之相關組織，以及其他熱心公益人士等）、防

災士團體、已完訓防災士等，共同籌組，由運用單位進行維運管理；並依地

方政府需求，由委託之民間組織適時派遣人員進駐災害應變中心進行資訊整

合與人力調度。 

三、 協作中心主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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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協作中心應設置主任及副主任，以運作各項平時/災時任務。 

(二) 主任應由公所之主任秘書層級以上人員擔任；無主任秘書者，由秘書層級以

上人員擔任。 

(三) 副主任人數不限，應以可投入各項平時/災時任務之協作中心成員為優先擔

任。 

 

四、 志工 

依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志願服務法》規定完成基礎訓練及特殊訓

練，並取得衛福部認列志工身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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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義鄉公所協作中心功能分組任務說明 

 

組別 小組別 任務 

主任 
邵和雍0978-087516 

綜理協助中心各項任務 

副主任 
羅欽俊0933515529 

協助運作各項平時/災時任務 

 

 

 

 

 

 

規劃協調組 

1、 定時彙整各功能分組回報人力運作及任務執行

情形，掌握協作中心運作量能。 

2、 配合地區應變中心工作會報，負責報告協作中

心人力運用及協助事項執行情形(如協助災區

民眾疏散撤離、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營運、物資

發放之人力調派與任務執行等)。 

3、 功能分組運作人力不足，統一協調各功能分組

人力支援或負責向地區應變中心請求人力支

援。 

4、協助地區應變中心對原協作中心編組外之志工/

志願者及臨時性外部支援人力評估其背景與專

長，按各功能分組人力需求考量，辦理登記後納

編至適切之功能分組。 

5、 負責協作中心自災時啟動至撤除之完整運作紀

錄。 

賴信來0933553837(防災士)組長 

黃錦明0928389952 

 

 

 

作業組 

組長 

彭金昌 

0937211543 

 

 

疏散避難小組 

組員 

徐永義 

0937278976 

1、 定時向規劃協調組回報人力運作及任務執行情

形。 

2、 作業組依協助工作內容原則可區分為「疏散撤

離小組」、「避難收容小組」及「物資發放小組」，

茲分述如下： 

「疏散撤離小組」 
原則以2人為1組，配合政府部門相關人員協助 
該公所轄內災區民眾進行疏散撤離。 

「避難收容小組」 

 

避難收容小組 

組員 

彭名正 

0928600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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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發放小組 

組員 

吳碧珠 

0911663325 

依既有運作機制與規範，配合政府部門相關人 
員協助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營運事宜。 

「物資發放小組」 

原則以3人為1組，配合政府部門相關人員協助 

各類物資之發放與收受登記事宜。 

彭金昌0937211543(防災士)組長 

徐永義0937278976 

後勤支援組 
1、 定時向規劃協調組回報人力運作及任務執行情

形。 

2、 負責協作中心人員膳食、物資傳遞等後勤事宜。 

劉火生0933189533(防災士)組長 

陳炳明0921738701 

 

財務行政組 

1、 定時向規劃協調組回報人力運作及任務執行情

形。 

2、 負責協作中心財務需求項目、經費來源、支出情 

形及單據等進行造冊。 

劉玉蓮0937586708(防災士)組長 

范雪梅0919845240 

(二) 依照上述組別，需配合參加相關任務之教育訓練，加強成員各自任 

務能力。 

(三) 且需定時辦理兵棋推演及實兵演練，驗證協作中心運作之可行性。 

三、 維護管理協作中心運作場域 

原則於公所內部規劃協作中心運作之場域，並於平時 

辦理相關演練及教育訓練。 

四、 教育訓練 

(一) 輔導有意願協助防災工作之防災士，依《志願服務法》規定，完成基礎課程

取得志工身份，以利運用單位可依《志願服務法》將編管防災士進行納保、

補助等，亦可依《志願服務獎勵辦法》獲其福利。 

(二) 輔導其轄下既有之志工參與防災士培訓，以取得防災士資格認證。 

(三) 於平時針對協作人力進行培力，以提升其災害防救知 

能，包括災害防救知識、實作技術技能、風險溝通等；以確保協作中心 

之成員可於災時透過共同語彙以提升應變工作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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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行政庶務工作 

(一) 行政事務(如協作人力管理、造冊、申辦獎勵、訂定與更新相關所需文件及表

格等)。 

(二) 與其他單位間之整合、交流，以及協商等庶務工作。 

(三) 會計事務。 

伍、協作中心災時任務 

(一) 公所於災時視災害衝擊與影響範圍，認為有其必要性時，由鄉鎮市首長指示

啟動開設協作中心。 

(二) 災害情境與任務盤點。 

1、 第一時間偕同公所人員盤點災害境況及災害防救任務之待辦事項。 

 

2、 依災前擬訂之規劃及當下災害境況進行任務分工與指派。 

(三) 人力集結與登記、任務指派。 

1、 由協作中心辦理災時人力之集結與登記事宜。 

2、 報到之協作中心成員，依據災前建立之人力資料庫，及其所屬之功能編

組進行人力調度。 

3、 由各功能編組之組長進行成員管理與任務指派。 

(四) 協助公所人員辦理民眾疏散撤離、避難收容處所開設與營運及物資發放等行 

政庶務。 

陸、協作中心設立流程 

公所除了設立協作中心、建立協作中心運作機制外，應將其納入地區防救災計畫

內，配合公所每 2 年修正 1 次地區防救災計畫之規定，定期檢討更新，並邀請協作中

心成員共同參與災害防救會報或相關會議，以加強與協作中心成員之合作關係，獲取

公所最新之防災資訊，其設立流程規劃應包括下列建議之相關工作： 

一、 協作中心組成及啟動 

(一) 由公所召集有意願於災時進行志願服務之人士與團體(如動員轄內防災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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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協作中心之籌組。 

(二) 確立協作中心於災害防救工作上之角色與任務，以及協作中心與公所間之任

務分工與協作機制。 

二、 盤點災害防救工作及現有人力 

(一) 於盤點如公所、社區發展協會、韌性社區等既有之災害防救工作與現有人力，就

分工與權責進行討論。 

(二) 針對不足之人力，提出協作中心之支援方式與機制。 

(三) 由公所輔導培訓協作中心副主任及所屬各功能編組之組成。 

(四) 設立協作人力動員機制。 

三、 研擬災害情境 

(一) 研擬大規模災害情境、可能之災害防救任務，以及協作人力等需求盤點。 

(二) 預先規劃人力分派、空間規劃與物資管理等事宜。 

四、 辦理兵棋推演或實兵演練 

公所與協作中心應於平時辦理兵棋推演或實兵演練等演訓，透過演練調整現行

協作中心運作機制之可行性，並視需求與韌性社區相關演訓活動共同辦理。 

柒、災害協作中心運作架構 

為整合民間人力資源，協作中心進行轄內防災士、志工及志願者之納編管理及災時

任務指派等工作；運作架構如圖 1 所示，各階層任務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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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協作中心運作架構 

捌、獎勵辦法 

本機制中有關獎勵部分，除依衛福部《志願服務法》、《志願服務獎勵辦法》之

規定辦理外，各公所可另視需求訂定相關獎勵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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